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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162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执行《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 

第三国的规定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 

 摘要 

 本增编回顾了有关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援助因实

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方面所起作用的最新发展情况。
 

 

 

 

 

 
＊
 A/57/150。 

 
＊＊
 本增编于 2002年 7月底提交给会议事务部门，以便将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2年实质性会议的成果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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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有关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援助因实施制裁而
受影响的第三国方面所起作用的最新发展情况 
 

1. 根据大会 2001 年 12月 12日第 56/87号决议第 7段（见 A/57/165号文件第

1段（g）分段）的要求，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继续在援

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 

  大会 
 

2. 在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大会面前有秘书长关于“向受到巴尔干事态发展影响

的东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报告（A/56/632）。该报告连续第二年
1
替代秘书长

在以前年份提交给大会的关于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

各项决议而受到影响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系列性五个报告（A/49/356、

A/50/423、A/51/356、 A/52/535和 A/54/534）。 

3. 在 2001 年 12月 14 日题为“向受到巴尔干事态发展影响的东欧国家提供经

济援助”的第 56/110 号决议中，大会注意到秘书长的有关报告（A/56/632）及

其中所载的结论，欢迎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联盟和其他主要捐助者已经向受影

响国家提供支助，协助它们克服在巴尔干事态发展之后的过渡期间面临的特殊经

济问题.大会还关注受巴尔干事态发展影响的东欧国家所面对的特殊经济问题持

续存在，尤其是这些事态发展对区域贸易和经济关系以及对沿多瑙河和在亚得里

亚海航行的影响。此外，大会还 邀请所有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内外有关国际组织，

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在支助和援助受影响国家努力从事经济复苏、结构调整和

发展时继续考虑到它们的特殊需要和情况。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八届会议

报告本决议执行情况。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4. 在 2002 年 5 月 15 日关于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一份说明

（E/2002/65）中，秘书长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员注意大会第 56/87号决议，

特别是其中的第 8段（见 A/57/165号文件第 1段（h）分段）。于是，在 2002年

7月 1日至 26日于纽约举行的 2002年实质性会议上，经社理事会面前有了秘书

长关于执行《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最

新报告（A/56/303）. 

5. 在 2002年 7月 23日通过的一项决定中，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秘书长的

说明（E/2002/65）转递了秘书长关于执行《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援助因实施制

裁而受影响的第三国的规定的报告（A/56/303）。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6. 在 2002年 6月 10日至 7月 9日于纽约举行的第四十二次会议上，方案和协

调委员会审议了联合国系统执行首长协调理事会 2001 年年度概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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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02/55)。该报告包含了一节“向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国家提供

援助”
2  
的内容。 

7. 在关于上述问题的结论和建议中，
3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重申联合国系统执行

首长协调理事会在以下方面的重要作用：协调执行有关的政府间任务，以动员和

监测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向因执行安全理事会的预防性或强制性措施而面临

特殊经济问题的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确定解决这些国家特殊经济问题的办法；

支助受巴尔干事态发展影响的国家努力恢复经济、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并在此

方面建议联合国系统执行首长协调理事会继续在其年度概览报告中汇报这一领

域工作的进展情况。委员会还建议，联合国系统执行首长协调理事会适当注意分

析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五十条的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考虑改进与这些国家保

持建设性对话的协商程序，包括举行定期和经常会议，以及酌情举行联合国机构

和其它国际组织都参加的受影响第三国和捐助国特别会议。 

注 

 1
 见 A/55/620和更正 1。 

 2 
E/2002/55,第 44至 48段。 

 3
 A/57/16,第 322至 323段。 

 


